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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1日，记者从市文化和旅游局、市文化市
场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获悉，2025年共立案查处侵害
消费者权益案件92件，移送司法机关1起。在“3·
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来临之际，现集中通报一批
典型案例。

案例一：网吧违规接纳未成年人案
2025年，根据家长举报线索，某网吧存在接纳

未成年人进入上网的违法行为。经查实，该网吧还
以“充值送网费”的形式诱导未成年人充值消费。
执法人员依法对该网吧作出罚款6000元的行政处
罚，责令其全额退还未成年人充值款项100元。现
场，执法人员向经营者解读《未成年人保护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告诫其严格坚守法律底线，规范合法
经营。

案例二：预付式消费退费纠纷调解案
消费者L女士在某培训机构报名96学时培训

课程，共计缴费2890元。后因该培训机构变更经营
场所，L女士无法继续参加课程学习，遂申请退还剩

余80学时的相应费用。机构起初依据合同约定拟
收取20%违约金，双方就此产生争议。经执法部门
调解，最终双方达成一致，机构免除违约金，按照剩
余学时比例为L女士退还相应费用。

案例三：考级预收费纠纷调解案
消费者Y先生投诉称，某舞蹈培训机构提前一

年预收考级费用，后因孩子无法参加考级，该机构
拒绝退还相关费用。经执法部门调解，该机构为Y
先生办理考级费用及相关学时费用共计约1000元
的全额退款手续。

案例四、五：旅行社虚假宣传案
消费者高某反映，其在淮南某假日旅行社报名

的旅游产品，实际行程与宣传线路内容不符。经执
法人员调查核实，投诉情况属实，依法对该旅行社
作出没收违法所得 964 元、罚款 5000 元的行政处
罚，对直接责任人员另案处理，处以罚款2000元，同
时责令旅行社退还消费者费用1736元。另一家旅
行社在山东旅游行程中，诱导游客扫码购买翡翠商

品，涉嫌虚假宣传。执法部门依法对其作出没收违
法所得4290元、罚款5000元的处罚，对直接责任人
罚款2000元，并协助游客追回购物折损费1800元。

案例六：无证经营诱导老年人消费案
2025年6月，当事人张某在未取得导游资质及

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的情况下，擅自组织50名老年
游客前往指定场所购买保健品，涉案金额较大。执
法部门联合多部门开展协同处置，共计为受害游客
挽回经济损失54万余元，同时对张某作出合并罚款
11000元的行政处罚。该案成功实现跨区域、跨部门
联合打击诱骗老年游客购物违法行为的工作突破。

案例七：违规进口出版物案
2025 年 9 月，根据群众举报线索，寿县某音像

制品出租店销售的外文光盘涉嫌盗版侵权。执法
人员现场依法查获各类外文音像制品5679盘，经查
实，该店未从国家规定渠道进口出版物。执法部门
依法对当事人作出警告、没收全部违规音像制品、
罚款30000元的行政处罚。

规范文旅市场 捍卫消费公平
我市通报2025年度文旅市场违法典型案例

本报记者 李严

3 月 11 日，记者从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获悉，
2025年，全市卫生健康系统紧扣“双随机”抽检、专
项行动等重点工作，共立案查处各类违法案件259
起。为强化警示教育，现向社会公布 6 起典型案
例。

案例一：陶某某未取得医师资格擅自开展医疗
美容活动案

2025年6月9日，根据群众举报，市卫健委依法
查处淮南高新区某纹身美容店。经查，该店负责人
陶某某未取得《医师资格证书》《医师执业证书》，擅
自使用“皮秒”激光设备为顾客开展祛斑、洗眉等医
疗美容活动。其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
法》相关规定，依法被没收违法所得700元、皮秒激
光仪器1台，并处罚款20000元。

案例二：谢家集区某口腔诊所超出备案范围开

展诊疗活动案
2025年6月24日，谢家集区卫健委在监督检查

中发现，某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备案仅为口腔科，在
未办理相关备案手续的情况下，擅自开展口腔种植
诊疗活动，且使用已过期的灭菌器对医疗器械进行
消毒。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该诊所被给予警告，并
处以罚款12000元。

案例三：边某未取得医师资格擅自从事针灸诊
疗活动案

2025 年 7 月 9 日，市卫健委在对淮南高新区
某理疗中心检查时发现，经营者边某无任何医师
执业资格，擅自为顾客提供针灸诊疗服务。其行
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相关规定，依
法被没收违法所得 500 元、针灸器械一批，并处罚
款20000元。

案例四：超市经营卫生质量不合格卫生用品案
2025 年 3 月 26 日，市卫健委在监督抽检中发

现，某超市销售的成人护理垫微生物指标不符合国
家标准。该行为违反《消毒管理办法》相关规定，超
市被责令立即停止销售该批次产品，并处罚款2000
元。相关违法线索已移送至生产企业所在地卫生
健康监管部门。

案例五：高某某未按注册执业地点开展口腔种
植诊疗活动案

2025年9月9日，根据市场监管部门移送线索，
谢家集区卫健委查实，医师高某某执业注册地点为
成都市，未办理执业地点变更及相关备案手续，擅
自在淮南某口腔门诊部为8名患者实施口腔种植手
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高某某被给予
警告，并处以罚款12000元。

严把医疗安全关 守护群众健康权益
市卫健委发布“3·15”典型案例

本报记者 李严

3 月 11 日，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发布
2025 年消费维权典型案例。过去一年，全市消保
委系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积极回应消费维权新
情况新问题，高效化解各类消费纠纷。全年共受
理消费者投诉 1134 件，办结 1132 件，为消费者挽
回经济损失 111 万余元，接待来电来访 2650 余人
次。

此次发布的案例涵盖母婴服务、美容美发、网
络购物、房产交易、汽车销售等多个领域，预付式消
费、老年消费成为维权重点难点。例如，消费者王
先生因婴儿早产无法接受服务，经调解，月子会所
退还预付款1.3万元；八公山区两名老人轻信宣传
购买大量保健品，经多方协调成功退货，挽回经济

损失5.3万余元。
网络购物纠纷同样较为突出。消费者李女士

网购高价手串试戴后不满意，即便商标已损毁，仍
成功办理退货退款1.3万元；潘先生订购电视机后
发现实际型号与约定不符，因商家无法履行合同，
最终获得全额退款。大宗商品消费维权方面，凤台
县段女士购买车辆发现质量问题，经协调成功更换
车辆；寿县消费者购买“处理品”旋耕机后，依法维
权实现退货，挽回损失5.5万元。

多起群体性侵权事件得到妥善处理。田家庵
区某家具店经营者失联，导致近百名消费者、价值
140余万元的订单无法履行。消保委联合政法等多
部门介入协调，最终 96 件商品全部顺利交付。此

外，淮南高新区刘女士因送货人员搬运不当，造成
沙发及家中瓷砖损坏，获赔3.2万元；大通区消费者
被美容店误导至外地消费产生纠纷，经调解获赔1
万元；潘集区购房者通过中介购买曾发生火灾的二
手房，经调解拿回8000元相关费用。

据介绍，本年度消费维权年主题为“提升消费
品质”，旨在推动各级消协组织依法履职，通过提
升商品服务质量、维权处置效能和消费环境水
平，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全市消保系统
将积极回应消费者诉求，聚焦消费领域热点难点
问题，引导行业企业诚信守法经营，推动构建社
会共治格局，全力营造安全、放心、舒心的消费环
境。

聚焦“预付式消费”与“老年消费”痛点
2025年全市消保系统为消费者挽回损失百万余元

本报记者 罗静


